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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復康聯會 

就「從『康橋之家』事件看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質素問題」 

提交予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 

（2016 年 11 月 1 日） 

 
康橋之家前院長涉嫌與智障女院友發生非法性行為後被撤銷控罪，隨後傳媒

一連數天揭發該院在一年內有多人死於自殺或意外，亦有報導訪問親人入住該院

的惡劣經驗，引發社會關注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監管問題，以及相關條例就員工

專業資格和人手編制等的規定的問題。 

 

事實上，政府資助院舍宿位長期供不應求，根據社署的最新資料，輪候嚴重

及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的人數達 4,200 人，一般輪候時間達八至十六年，許多家長

唯有安排智障子女入住良莠不齊的私營院舍。 

 

雖然社會福利署已公布撤銷該院舍的豁免證明書，但社會仍關注現時是否還

有其他私營院舍，存在類似康橋之家的照顧不善甚至虐待的情況，這是市民大衆

仍然憂慮的。 

 

聯會促請當局正視院舍質素問題，並提出以下意見： 

 

1. 政府應該立即重啓福利服務規劃，加建殘疾人士院舍，確保有足夠院舍供應。 

 
2. 修訂《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條例），提高發牌要求，包括人手比例、社工及

護士數目、住客人均樓面面積等。同時，就主管的資歷、專業訓練及操守守

則，必須有嚴謹及清晰的要求。此外，政府應規定所有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人士提供院舍服務及與服務使用者有緊密接觸的職員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

核，盡量保障服務使用者免受侵犯。政府亦可參考酒牌局的經驗，研究成立

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協助社署審批院舍牌照的申請（包括續牌申請）。 

 

3. 近年醫管局已有機制定期公布醫療事故，衛生署同樣有責任公布私家醫院內

的醫療事故，以增加透明度及向公眾問責，亦方便市民作出選擇。社會愈來

愈要求各種社會或公共服務提高透明度。聯會認為社署應基於院舍提交的特

別事故報告以及巡查所得的結果，向公眾披露相關資料及數據，包括巡查紀

錄、發出勸喻信或警告信的數字及死亡個案等，以便公眾及家長了解不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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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的情況。這亦有助各院舍汲取經驗，不斷改善服務。 

 

4. 對於院舍內任何非自然死亡的個案，當局不應只依靠刑事調查，社署作為發

牌機關，應同時就院舍管理作出深入調查，如事件證實與院舍的營運及照顧

有關，必須對院舍作出適當懲處。 

 
5. 在現時津貼院舍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部分殘疾人士在沒有其他選擇下入住私

營院舍，政府實有責任確保他們得到合適的服務。聯會建議當局為所有居於

私營院舍的殘疾人士提供個案管理服務，除可透過定期接觸了解個案居於院

舍的情況，亦可在有需要時轉介到其他所需的服務。 

 
6. 現時不少居於私營院舍的殘疾人士皆是依靠綜援負擔院舍費用，即使家長想

額外支付其他費用以獲得更好的服務，現時綜援制度也並不容許。故此，聯

會建議當局一方面檢討殘疾人士或長者入住院舍時可得的補助金額，另一方

面，容許家人作適當的補貼，讓他們選擇質素較佳的服務，從而提高私院的

水平。與此同時，政府必須加強院舍收費的規管，以避免出現濫收費用的情

况。 

 
7. 現時仍有不少殘疾人士院舍包括資助院舍領取豁免證明書，主要是因為建築

物仍未付合相關建築物條例及消防條例的要求。政府應盡快審批資助院舍有

關奬劵基金的申請，加快改善工程的進度，以符合發牌要求。 

 
 

 

 

- 完 - 

 




